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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信息
工作岗位：公司兼职顾问
要求：具有资深管理能力，有政法单位相关工作经验人员优先。
年薪十万元起。
联系电话：13134788888

公告
(2022）琼9006民初1567\1572\1565\1563\1377\

1569号

周海芳、文教文、吴仕文、吕记昌、吴琼妹、

曾庆梅：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万宁支行与被告周海芳1567号、

文教文1572号、吴仕文1565号、吕记昌

1563、吴琼妹1377号、曾庆梅1569号信

用卡纠纷六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法院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一日

公 告
(2022）琼 9006 民初 1548 号

黎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万宁支行与被告黎军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特此公告

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法院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一日

公 告
(2022）琼9006民初2058\2558\2553\2556\2557\

2554\2243\2086\2083号

陈子兴、王霞、顾大贵、伍必雄、吴光强、蔡

凤斌、李佳桃、张继书、蒋明丽：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万宁支行与被告陈子兴2058号、王霞

2558号、顾大贵2553号、伍必雄2556号、

吴光强 2557 号、蔡凤斌 2554 号、李佳桃

2243号、张继书2086号、蒋明丽2083号信

用卡纠纷九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法院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一日

下列在我社的借款人及其担保人请在公告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到我社履行还款义务，否则我社将依法采取措施进行清

收。若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因各种原因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人代为履行义务。电话：63826618

定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3年3月20日

定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债权催收公告

借款网点
营业部

营业部

营业部

新竹社

新竹社

定城社

定城社

南分社

仙沟社

仙沟社

合同号
71010120200612001

71010120190627003

71010120190620001

71020120200813002

71020120200715004

71040120200812001

71040120200812002

71040220200630001

71050120200728004

71050120200629002

借款人
陈俊山

周日法

许振书

周谦政

游广容

邓德霖

莫经昌

海南旭瑞贸易有限公司

郑重庆

莫泽敏

借款人证件号
440527******29183X

460025******250335

460025******161236

460025******022714

460025******100360

460025******24125X

460025******161213

914601******GC8D85

460025******202711

460025******011526

担保人及其证件号
高坚440524******055818

莫海460100******290642

许丽英460004******301428

李焕渊460025******232737

黄薇460025******64524

定安县创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91******774261829T

张莉460025******072721

冯家忠460023******270812

莫泽琼460023******15082X

孙承春460002******240812

李海东460023******255813

黄伟460025******074530

叶伟娴441324******254323

童清浩460027******062639

陈贤美460025******182722

莫书有460025******264212

陈才珍460025******021241

莫经理460025******161211

王秋琼460025******6131226

龙娇460025******172724

定安县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91******774261829T

王冰玉420821******130025

定安县创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91******774261829T

陈明跃460025******011514

冯学胜460025******201510

陈月丹460025******241524

合同余额（元）
419674.55

250000

1293183.94

449991.95

449955.58

79133

12158.69

1443439.89

1424982.34

196872.43

合同起始日期
2020年6月12日

2019年6月27日

2019年6月20日

2020年8月13日

2020年7月15日

2020年8月12日

2020年8月12日

2020年6月30日

2020年7月28日

2020年6月29日

借款网点

仙沟社

仙沟社

龙湖社

龙湖社

永丰分社

永丰分社

雷鸣社

雷鸣社

雷鸣社

富文社

富文社

富文社

龙门社

龙门社

龙门社

塔岭社

塔岭社

塔岭社

担保人及其证件号
陈先通460025******011219

莫霞460025******181225

陈崇军460025******2071211

罗晓玉441423******302722

梁芳460036******19082X

唐甸花460025******032721

潘家勇460025******104516

曾海梅460025******030644

叶琼芳460025******023649

平宝如440182******081827

林珺460102******291530

潘春芳469021******102740

邓海花460023******241027

陈声英460025******33610

曾秋南460025******143627

陈新达460025******114212

蓝端文460025******214218

梁引440823******125346

凌衍发460025******224218

叶长源460025******254215

王敏460025******22332X

吴锐460025******264216

邓丽丽460025******271245

岑海雪460025******314220

蓝端文460025******214218

梁引440823******125346

凌衍发460025******224218

叶长源460025******254215

王敏460025******22332X

吴锐460025******264216

邓丽丽460025******271245

吴凤利460027******071026

吴维明460025******181212

郑重庆460025******202711

王冰玉420821******130025

定安县创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91******774261829T

雷家进460002******104912

周健芳460021******275624

合同号

71940020190622009

71050120180427002

71060120200824002

71060120200824003

71060220200715003

71060220190626002

71090120200828001

71090120200427001

71090120190312001

71100120210824002

71100120210728002

71100120210719003

71110120200807002

71110120200807005

71110120200714006

71160120200708001

71160120190828001

71160120170824001

借款人

吴贻二

杨健

李高群

王关

钟利萍

陈贤礼

吴海胜

程范桓

林书伟

潘孝健

李连昌

陈荣师

岑海雪

陈新达

王上兴

吉慧珍

刘勇

周健萍

借款人证件号

460025******271244

110108******224716

460002******120814

460023******250819

441802******273841

460025******150650

460025******162711

460025******073357

460100******111537

460025******21273X

460025******014713

460025******203611

460025******314220

460025******114212

460025******022719

460033******026280

372829******290037

460004******065625

合同余额（元）

6207.44

5070010.12

393388.45

302109.89

99376.34

180000

100000

180000

43845.96

198489.32

196634.13

68386.1

179527.85

179698

50000

39656.35

1800000

30916.47

合同起始日期

2019年6月22日

2018年4月27日

2020年8月24日

2020年8月24日

2020年7月15日

2019年6月26日

2020年8月28日

2020年4月27日

2019年3月12日

2021年8月24日

2021年7月28日

2021年7月19日

2020年8月7日

2020年8月7日

2020年7月14日

2020年7月8日

2019年8月28日

2017年8月24日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钟坚）记
者3月17日获悉，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
室、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决定自今年
3月至4月，在全省集中开展打击冒牌消
防培训和制售假冒伪劣消防产品专项整
治行动。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各地相继出现冒
牌消防培训机构、假冒消防救援人员或者

以消防救援机构强制培训的名义，诱骗各
单位参加培训、借机高价兜售消防产品、
以培训为名接洽消防工程等违法行为，严
重损害了群众合法利益。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由各地教育、公
安、民政、人社、市场监管、消防等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对冒牌消防培训和消防产品
质量开展一次全面集中整治，坚决打击冒

牌消防培训机构或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招摇撞骗、损害国家机关威信及影响正
常活动、通过虚假宣传高价兜售消防产品
谋取非法利益等违法行为，坚决打击生
产、销售、使用假冒伪劣或者国家明令淘
汰的消防产品的违法行为。

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和省消防安全委
员会发布公告提醒，各单位需要组织消防

培训或应急疏散演练，可联系当地消防救
援机构，也可选择正规的社会消防安全培
训机构进行培训。

社会各界如有冒牌消防培训和制售
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相关线索，可通过
12345投诉或直接向当地消防救援机构
举报，举报电话：0898-65921262，受理时
间为正常工作日。

交通安全关注

我省集中打击冒牌消防培训和制售假冒伪劣消防产品违法行为

发现相关线索快举报

本报讯（记者黄君）近日，海口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对海口一无证驾驶摩托车
和伪造非机动车号牌的男子作出处罚。

据了解，3月11日，该支队接到市
民举报称，在秀英港路段发现一辆电动
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快速行驶，存在极
大的安全隐患。随即，海口交警立即组
织警力核查举报线索，迅速锁定违法驾

驶人及车辆，并传唤驾驶人作进一步调
查处理。

3月 15日，驾驶人黄某钊来到交
警大厦接受调查。经核实，确定该车
为二轮轻便摩托车，且驾驶员未取得
摩托车驾驶证，面对警方询问，当事人
承认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
和使用伪造非机动车号牌的交通违法

行为。
核实黄某钊的交通违法行为后，海

口公安交警对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处罚款
1500元并处行政拘留15日，对使用伪
造非机动车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处罚
款200元，两项合并罚款1700元，并处
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3 月 17 日，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开展客货运车辆、危险品运输车
等重点车辆“亮尾”整治行动，在辖
区 225 国道、高速公路、白马井滨海
新区等设置 5 个执勤卡点，严查灯光

不全，安全设施不全，未按规定粘贴
车身反光标识，不按规定安装、喷
涂，故意遮挡、污损号牌等交通违法
行为。

交警督促、指导驾驶人当场将

反光标识、车尾灯、车牌、放大号牌
擦拭干净，做到醒目清洁，确保“亮
尾”，安全行驶。

林鸿河 本报记者许光伟 马宏新
通讯员杜丹丹

无证驾驶摩托车还用假牌
海口一男子被罚款1700元拘留15日

“亮尾”照亮平安路

东方江边乡开展“反诈”宣传

网格员走街入户
以案说法

本报讯（记者董林）3月17日至18
日，东方市江边乡网格员持续走街入户
开展“防诈”“反诈”普法宣传工作。

在宣传过程中，网格员向居民普及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知识，发放“防
诈”宣传单，面对面为前来咨询的居民
答疑解惑，并利用真实网络诈骗案例以
案说法，特别叮嘱辖区年轻人要做好老
年人群体“防诈”引导者，不要点击手机
上的未知链接、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
息、不要向陌生人汇款转账、不要轻信
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的短信和电话等，
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同时，提醒网格居民群众安装“国
家反诈中心”App，主动学习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知识，开启来电和短信预警
功能。期间，网格员在线上同步开展

“防诈”“反诈”普法宣传，把网络诈骗
案例、“防诈”知识等相关视频转发到
各自网格居民微信群，公布、告知举报
电话，营造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全民

“反诈”的舆论氛围，着力构筑网格安
全“防护网”。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杨
菲）日前，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三亚
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虚构可
以帮忙购买西沙旅游船票诈骗他人
钱财的案件。

据悉，3月5日，省公安厅港航公
安局三亚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接到游客
陈某报称，其因在网上购买前往西沙
旅游的船票，被诈骗5000元。大队民
警接报后迅速开展侦查，经过大量细

致的工作，并在省公安厅港航公安局
刑事侦查支队的支持下，办案民警于
16日在琼海市嘉积镇某出租屋抓获涉
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某。

经讯问，陈某某对自己虚构可以
帮忙购买西沙旅游船票诈骗他人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陈某某已被省公安厅港航
公安局三亚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讯（记者黄君）3月18日，海
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发布一则警情
通报。

据了解，3月17日，一则“女子街头
用链子牵爬行男子”的视频引起关注。

接到群众报警后，海口市公安局
美兰分局海府路派出所立即开展调
查，依法传唤涉事人员曾某（女）和
谢某。

经核查，3月16日22时许，曾某和
谢某在某视频平台相约，以“直播PK打
榜”制定胜负，约定打榜输的一方接受
惩罚。3月16日23时30分许，谢某PK
失败后，自己戴上宠物锁链，并由曾某
手拽拉扯，拍下视频发到某平台，后被
大量转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目前，曾某、谢某因扰乱公共秩序
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5日。

海口警方发布“女子街头用链子牵爬行男子”
警情通报

两人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拘

谎称可购买旅游船票骗钱
一嫌疑人被港航民警抓获

万宁东澳镇严厉打击
非法采砂行为

凌晨现场查扣
改装抽砂车

本报讯（孙新武 通讯员刘运锋）
近日，有群众举报在万宁市东澳镇明
灯村委会太阳河道出现违法采砂行
为。接到举报后，东澳镇政府立即组
织该镇执法中队、网格中队、派出所等
开展联合执法，于3月16日凌晨现场
抓获作业人员1名，查扣改装抽砂车1
辆。

据了解，涉案人员未经水务主管部
门批准，擅自在明灯村委会太阳河道管
理范围内违法采砂。公安机关已将现
场作业机械进行证据登记保存，并对现
场作业人员开展询问调查。目前案件
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东澳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东澳镇将
充分发挥部门职能，继续紧盯非法采砂
违法行为全链条、全要素、全环节，常态
化开展联合执法，推动源头治理，形成
整体合力。


